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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 16 时 30 分许在温
州铜盘山海域附近巡逻检查发现一艘无船
名船号油船，该船油舱内存有柴油若干，
当事人不在现场，现场也没有其他船员，
无人出示相关船舶证书。当事人涉嫌无合
法齐全手续储存成品油，我支队依法将该
船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12号浙江海
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
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支队将依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
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
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
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16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

无主财物公告

徐超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官证号：公现
役字第1269158，声明作废。

寿英俊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官证号：公
现役字第99161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 治 林 （ 身 份 证 号 ：
511502198505208083，四川省宜宾市翠屏
区宋家乡洋坪村人）：

你未经批准从 2017 年 4 月 5 日起擅自
在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西路181号101室经营
理发业务，本局依法对你作出行政处罚。但
你至今尚未履行，现予以催告。因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的有关规定，现将催告书（绍越卫催
〔2017〕12 号）实施公告送达。（催告书详见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众网通
知公告栏 http://wsjs.sxyc.gov.cn）。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1月5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嘉善三水家具有限公司：
我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于 2017

年12月7日鉴定你单位职工薛开文因工致残
程度为拾级。

因与你单位联系未果，以邮寄方式送达也
被退回，故现将鉴定结论公告送达。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对该鉴定结论不服，可以在视为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嘉兴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1）
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

公 告

绍兴市越城区初见形象美发店（吴龙
毅）（身份证号：522626199210171213，贵
州省岑巩县水尾镇腊岩村石家井一组）：

你未经批准从 2017 年 3 月上旬起擅自
在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越夏花园5幢43
号为顾客提供理发服务，本局依法对你作出
行政处罚。但你至今尚未履行，现予以催
告。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现将催告
书（绍越卫催〔2017〕13 号）实施公告送达。
（催告书详见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公众网通知公告栏 http://wsjs.sxyc.gov.
cn）。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1月5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月5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民初146号
李光三：本院受理HUAGUICHAO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312号

朱郭靖、苏志诚：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安金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朱郭靖、苏志诚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
民初33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314号

张成山、夏宝女：本院受理的原告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331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315号

孙萌、孙阿华、绍兴市古吕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
民初33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397号

梁林江、王岳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茗发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339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399号

马海峰、海宁市美达印花厂、潘咏美：本院受理的
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
初33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87号

中星大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黄
龙饭店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支付拖欠的活动费用143762.2元及支付相
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并支付律师费8500元。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264号

叶剑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司
法扣划款项 3374460.15 元、赔偿利息损失 202596.07
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232号

周建华：本院受理韩生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82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394、5397号

马大兴、吴东洋：本院受理吴东洋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
初5394、53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277号

陈民：本院受理原告徐东诉你及戴亦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456号

孙会：本院受理袁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8456号
民事判决书。一、孙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袁丁借款 800000 元，支付利息 216400 元，合计
1016400元。二、驳回袁丁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59、8560号

葛文明：本院受理原告赖怀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
民初 8559、85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453号

廖池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金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300号

姚宏飞：本院受理原告边成校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174号

保定市协力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奥飞娱乐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初417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438-3441号

陈丹、张纬祥：本院受理原告赵亚军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四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17日14时30分于
本院三楼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615号

杭州宝御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闫士桂
诉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浙 0191 民初 1615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913号

涂坚：本院受理柴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794号

潘晓钟、娄晓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潘晓钟、娄晓云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民初679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560号

杭州尧年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惠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兰溪今朝商贸有限
公司、杭州尧年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豪立实
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4 月 11 日上午 0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562号

杭州尧年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范建华
诉被告兰溪今朝商贸有限公司、杭州尧年贸易有限公
司、第三人杭州豪立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合
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04月11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375号

周海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杭州泽同燃料有限公司、邢春联、罗珩、周海军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0民初10375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949号

郑嵩、丁丽清、郑璐：本院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瓶窑支行诉被告郑嵩、丁丽
清、郑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7）浙0110民初12949
号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4月3日下午14时00分
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179号

郑高峰：本院受理原告戚香明诉被告郑高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9日上
午9时15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586号

沈掌宝：原告沈金良诉被告沈掌宝、杨永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
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9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030号

姜佳辉、顾浩：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城诉被告姜佳
辉、顾浩、吕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15 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19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562号

张建华: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杨飞虎诉被告张建
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6562号民事判决书及
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563号

张建华: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杨飞虎诉被告张建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6563号民事判决书及
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8002期 投注总额：617673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6注

174注

550注

6129注

11430注

69848注

奖金

1502626元/注

35776元/注

2467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3日

03 07 10 11 16 20 22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8003期 投注总额：503090元

04 05 07 11 15

奖池累计58.686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3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1
5341

奖金

0元
2257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8003期

浙江销售2751950元，返奖额2266967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96167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9757元

浙江中奖注数

1856

0

189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3 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2

17

506

12871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336.339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1月3日

第2018002期 投注总额：65452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9 7 4 5 5 4 鸡

根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鸿源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松尼电工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
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乐清鸿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截止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对松尼电工有限公司的债权总额
98436136.35 元，其中本金 69485629.55 元，应收利息 28950506.8 万
元，抵押人乐清市三星极光照明有限公司名下座落于乐清市经济开
发区经七路360号的房产抵押，永上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万城房地产
有限公司保证、高少华个人连带保证、高永强个人连带保证。现以

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乐清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
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乐清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5日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乐清鸿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
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松尼电工有限公司的
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上
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截止基准日2017年7月31日，对松尼电工有限公司的债权总额
98436136.35元，其中本金69485629.55元，应收利息28950506.8万元，
抵押人乐清市三星极光照明有限公司名下座落于乐清市经济开发区
经七路360号的房产抵押，永上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万城房地产有限
公司保证、高少华个人连带保证、高永强个人连带保证。现以公告方

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
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名嵘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龙游超博纺织有限公
司债权人：

《浙江名嵘（龙游超博）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已于二0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经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由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
院于二 0 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出（2016）浙
0825破1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
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浙江名嵘纺织有限公司、浙江龙游超博纺织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共实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第
一次分配，确定于二0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实施，
自法院裁定认可分配方案之日起三十日内实施完

毕。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36,227,190.88 元，其
中 ，有 特 定 财 产 担 保 权 行 使 优 先 受 偿 权 额 ：
30458616.42元；破产费用1,111,437.13元；共益债权
96,551.70 元；职工债权 1,957,872.05 元；税收债权
232,184.58元；普通债权2370529元。上述债权额均
为分配款额。

另有分配额人民币 2,492,529.38 元，因税收款
及可能存在新的债权申报，暂予以作为预提款项，
计入第二次破产财产分配款。

特此公告

浙江名嵘（龙游超博）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月5日

公 告


